
沈人社发(2020)3号

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沈阳市国有企业退
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(市 )政府、市直有关部门,各有关国有企业 :

为更好地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,沈 阳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了《沈阳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
化管理服务工作实施细则》,现 印发给你们 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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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

实施细则

第-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沈阳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
·
社会化管理服务工

作 ,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的属地化管理服务 ,根据

《沈阳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方案》(室 秘

发〔2019〕 “ 号)规定 ,结合我市实际,制 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 ,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按照户籍

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进行移交 ,户 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

的,以 经常居住地为准 ,由 社区服务组织提供相应管理服务。居住

在外埠的退休人员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管理。企业退休人

员的档案由企业负责统一移交政府指定的档案管理部门。

第三条 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均纳

入社会化管理服务范围,其 中退休人员是指原为国有企业职工 ,并

在国有企业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,不 包括厂办大集体职工、劳务派

遣、死亡等人员。国有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原则上一并

移交实施社会化管理。

第二章 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移交

第四条 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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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国 有企业办理移交时,单 位经办人员需持经市国有企业

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的《沈阳市国有企

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企业性质界定表》和经企业加盖公

章、退休人员签字的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基本信息表》(电 子版和

纸质版 ),到 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退休人员基本信息确

认。在异地居住的退休人员,其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基本信息表》

经企业核准后 ,可 以委托他人代签。

在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的驻沈中央、省属企业持 以上要

件 ,先 到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退休人员基本信息确认 ,再 到工

商注册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移交手续。

(二 )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收时,根据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基

本信息表》内容 ,逐人核实确认退休人员基本信息 ,按属地化管理

原则 ,将核准的退休人员基本信息移交到退休人员所在的街道、社

区。

接收在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的驻沈中央、省属企业退休

人员时,需 要在业务系统中先建立单位基本信息和退休人员基本

信息 ,再 向街道和社区移交。

第三章 企业退休人员档案的移交

第五条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移交社会化管理流程

国有企业经办人员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《国有企业社

会化管理人员接收明细表》,及 按照省、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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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整理完成的退休人员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,向

参保地所在区、县(市 )政府指定的档案管理部门移交退休人员人

事档案。在省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的驻沈中央、省属企业将档案移

交至企业注册地区、县(市 )政府指定的档案管理部门。移交档案

前需签订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档案移交协议》,明 确双方责任和义

务。

档案管理部门接收退休人员档案后 ,需 将电子档案信息按规

定纳入全市统一的退休人员电子档案管理系统。

第六条 档案管理人员的配备 ,原 则上按照每增加 1万 卷档

案 ,配备 1名 专职人员。

第七条 区、县(市 )政府要按照每 1万卷档案不少于⒛ 平方

米的标准建立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库 ,档 案库房、阅档室和档案管理

人员办公室须分开设置。档案库要配备满足管理服务需要的计算

机、扫描仪、复印机和打印机等设备 ,统 一使用档案密集架放置档

案。

第八条 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查阅、借阅要严格按照档案

管理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内容

第九条 对移交的企业退休人员,社会化管理服务内容如下。

(一 )社会保险公共服务

1.养老保险待遇的发放和调整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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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丧 葬补助金等社会保险相关业务的办理 ;

3.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服务 ;

4.社会保险相关政策的咨询和查询服务。

(二 )组 织退休人员活动

组织退休人员开展体育健身、文化艺术、观光观展、培训讲座、

走访慰问等活动。

(三 )人事档案服务

1.接 收、保管退休人员人事档案 (电 子和纸质);

2.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的查阅、借阅、复制和转递 ;

3.为 相关部门提供证明材料 ,包 括 :退 休人员劳资人事、购买

住房、子女入党、异地定居迁入户口、房屋过户或继承、遗产公证等

证明。

第五章 社会化管理服务经费的管理使用

第十条 企业退休人员服务经费 ,是 专门用于社会化管理服

务中组织退休人员开展文体活动、走访慰问、档案管理等方面的专

项资金。

第十一条 市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结合年度工作计划编制社

会化管理服务经费支出预算 ,报财政部门审批。

第十二条 社会化管理服务经费支出要按照财政批复的预算

和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,不 得擅 自调整。属于政府采购品目和范围

的项目,需填报政府采购预算 ,并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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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社会化管理服务经费的使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

和检查 ,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,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六章 退休人员管理服务机构职责

第十四条 市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全市企业退休人员社

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组织协调 ,其 职能包括制定社会化管理服务

工作的业务流程和操作办法 ;负 责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工作 ;负 责退

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经费预算的编制与组织实施 ;负 责组织退

休人员开展大型活动 ;负 责建立退休人员信息库 ;负 责本市企业退

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调研、情况收集、分析和报告 ;负 责对

居住外埠的退休人员进行管理和服务。

第十五条 区县(市 )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,负 责本地区企业退

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服务 日常工作 ;负 责统计移交企业退休人员

人事档案数量 ;负 责对辖区内各街道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

务工作进行指导培训、监督检查 ;负 责指导本辖区内街道、社区组

织企业退休人员开展各项文体活动。

第十六条 街道负责具体做好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

工作 ,负 责接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移交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信息

并移交到相应社区;负 责组织辖区内企业退休人员开展各项文体

活动。

第十七条 社区在街道的指导下 ,与 企业退休人员见面登记 ,

采集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 务信息,向 社保经办机构反馈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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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人员情况 ,为 企业退休人员提供以下服务。

1.建立企业退休人员信息库、基础管理信息台账及微信群 ,掌

握退休人员基础信息变化情况,通过政府政务服务平台及时更新

信息,实 施动态管理 ;积 极配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好退休人员领

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和追缴冒领养老金工作 ,协助死亡人员

家属及时向辖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告。   、

2.协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好对特困、高龄、鳏寡、重病、残疾

等特殊类别企业退休人员的走访慰问工作。

3.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,积 极创造条件 ,协 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组织开展体育健身、文化艺术、观光观展、培训讲座等活动。

第十八条 市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积极与市公安局、民政

局、司法局、卫健委、医保局等相关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,实现数

据和信息共享。

第十九条

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

第七章 附则

本实施细则由沈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
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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